《银川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为更好的鼓励社会公众积极举报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，及时发现、控制和消除食品安全隐患，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，建立健全食品安全“吹哨人”制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银川市实际，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起草了《银川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一、起草依据及过程
[bookmark: _GoBack]银川市自2010年实施食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以来，在鼓励社会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督、积极举报各类危害食品安全的违法线索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为更好的鼓励社会公众积极举报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，及时发现、控制和消除食品安全隐患，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，建立健全食品安全“吹哨人”制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银川市实际，整合2019年《银川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》的相关内容以及借鉴其他城市相关《举报奖励办法》的内容，经过多轮研讨、征求意见以及组织听证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，形成《银川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征求到21个单位及部门意见（其中无意见18个），积极采纳3个部门意见，对《银川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6处进行修改。
二、主要内容
 《银川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》共六章二十七条。分别为：第一章总则（第1-7条），阐述了制定本办法的目的和依据、适用范围、工作部门、部门职责、资金来源、食品安全举报定义、食品安全举报分类、食品安全举报受理等,将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举报奖励资金纳入各级人民政府预算，明确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要求，对主管领域的食品安全工作承担管理责任。第二章奖励情形和标准（第8-14条），对举报奖励范围、奖励条件、奖励等级、奖励范围、奖励标准、奖励原则进行细化规定，提出了业内举报奖励机制。第三章举报奖励的实施（第15-19条），规定权利告知、奖励的启动、奖励的审核、程序的启动、权利告知、隐名举报奖励申领等流程。第四章奖励发放（第20-22条），明确了奖励通知、奖励领取、申领承诺、救济途径。第五章监督管理（第23-26条），包括卷宗保管、保密条款、责任追究，对举报奖励档案设置、相关责任作出具体规定。第六章附则（第27条），明确《办法》实施日期。


